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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第 63次宿舍調配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6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地點：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 B 
主持人：周總務長登陽（林專門委員芳清代）        紀錄：高萬壽先生 
出席人員：張副教授秀蓉、張教授永孚、傅助理教授從喜、湯副教授敬文 

          程教授嘉彥、紀茂嬌主任（周組長志鴻代）、曾淑芬小姐 

          楊敕貝小姐 

請假人員：黃教授士銘、沈助理教授宗倫、蔡副教授秀美 

列席人員：鄒靜宜組長 
 
一、 主席報告 
 
二、宣讀第 62 次宿舍調配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定：修正確定。修正之點為：提案討論說明（三）刪除「紗窗、紗 

      門、蓮蓬頭、水箱蓋、馬桶蓋之修復」等字。 

 
三、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案由：有關調整學人宿舍押金案，再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6年 12月 10日教職員工宿舍區管理委員會第 22 
            次會議決議事項（如附件 1，詳第 3頁）辦理。 
      （二）本案前提經本委員會第 62次會議討論決議：學人宿舍一 
            期有眷教師宿舍及二期甲式宿舍押金由 5,000元提高為 
            10,000元，教職員工單身宿舍及二期乙式宿舍押金由 
            2,000元提高為 5,000元。由保管組行文通知各住戶，並 
            請出納組辦理補扣款相關事宜。 
      （三）保管組依據第 62次宿舍調配委員會議決議，於 96年 11 
            月 30日以中正總字第 0960010908號函（如附件 2，詳第 
            5 頁），行文通知各住戶押金調整案，然僅將宿舍調配委 
            員會議之決議告知住戶，但未詳敘調整原由。 

          （四）宿舍借用契約書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載明：須繳納管理 
                費、押金，並自行繳納水電費，上述相關費用之繳費標 
                準由貸與人訂定之，在宿舍借用契約有效期間內，繳費 
                標準之修改亦由貸與人為之，借用人不得異議。 
          （五）本案宿舍押金之調整權責既於宿舍借用契約書中明訂： 
                在宿舍借用契約有效期間內，繳費標準之修改由貸與人 
                為之，借用人不得異議。另外，基於宿舍管理事實需要， 
                押金之調整有其必要性，本案建請仍依第 62次會議決 
                議，同意押金調整。 

 （六）有關宿舍押金補扣款由出納組逕自宿舍借用人薪資中扣 
       款，部分住宿同仁建議需取得宿舍借用人簽許之同意書 
       後方可進行，故擬由保管組進行住戶意見調查（調查表 
       如附件 3，詳第 6頁），併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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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討論通過後，擬進行住戶意見調查，並彙整調查資料轉請出納 
      組辦理相關補扣款事宜。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之點為：附件 3「宿舍押金調整後補繳款項繳納 
      方式調查表」刪除「不得異議」等字。 

 
四、散會 


